
1 
 

臺中市學生輔導諮詢會作業要點總說明 

學生輔導法於一百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公布，該法第五條第四

項規定：「第一項學生輔導諮詢會之委員遴選、組織及運作方式之規

定，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。」臺中市政府於一百十四年六月十三日以府

授教學字第一一四○一六六五九七號公告將學生輔導法及其子法所定主

管機關之權限劃分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(以下簡稱本局)執行，爰依上開

規定訂定「臺中市學生輔導諮詢會作業要點」。本要點共計十一點，訂

定重點如下： 

一、訂定依據。（草案第一點） 

二、本會之任務。（草案第二點） 

三、本會之委員人數、組成及聘任方式。（草案第三點） 

四、本會委員之任期及出缺時之補聘方式。（草案第四點） 

五、本會行政業務由本局學生事務室辦理。（草案第五點） 

六、本會之開會方式。（草案第六點） 

七、本會之開會及決議規定。（草案第七點） 

八、本會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。（草案第八點） 

九、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。（草案第九點） 

十、本會之行文名義。（草案第十點） 

十一、本會之經費來源。（草案第十一點） 


